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柯中仁

被  上訴人  王惠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

月10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小字第156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

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小額程

序；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

條之2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

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

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

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尚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

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狀內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

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

條之25亦定有明文。準此，對於小額訴訟提起第二審上訴，

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

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

之旨趣，倘為現存有效或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應

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或揭示合於當然違背法令之事

實，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

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應認

其上訴為不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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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上訴人就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㈠原

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收取押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有

誤。蓋系爭房屋為柯中明兄弟姐妹自民國50餘年起因繼承而

共有，承租人黃秀枝女士也承租長達20餘年，每年續約即以

文具店販售之定型化契約重新訂約，也不知定型化租約是否

有續租約或新租約的差別，故押金於開始租賃時即已交付，

每年重新續約時不會先退還押金，再由承租人給付押金予出

租人；原與黃秀枝簽訂租約之人為房屋管理人柯中明，嗣黃

秀枝得知柯中明因病不能前來續約由上訴人代表簽約也表贊

同，並表示前一年合約押金3萬元已由柯中明收受，故上訴

人並未從黃秀枝處收到押租金3萬元。㈡原審判命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其代繳之土地租金及逾期違約金共計3萬8,978

元，應有違誤。事實為被上訴人在接前任柯思佳贈與時即對

於積欠臺南市政府之土地租金存在爭議，臺南市政府已對被

上訴人之贈與人柯思佳及上訴人提起給付租金訴訟，柯思佳

在該訴訟中即以不通知共有人之方式快速將房屋贈與被上訴

人，以逃避其應繳租金爭議的責任，請法院釐清事實真相。

㈢被上訴人與柯思家利用贈與再贈與，再由不知情人頭以信

託方式委託郭興華，偽造各類謊言，敬請詳查云云。經核上

訴人之上訴理由，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證據取捨之範疇

加以爭執，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並表明原判

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

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上訴

人負擔。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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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黃柏仁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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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柯中仁
被  上訴人  王惠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小字第15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小額程序；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條之2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尚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定有明文。準此，對於小額訴訟提起第二審上訴，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現存有效或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或揭示合於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收取押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有誤。蓋系爭房屋為柯中明兄弟姐妹自民國50餘年起因繼承而共有，承租人黃秀枝女士也承租長達20餘年，每年續約即以文具店販售之定型化契約重新訂約，也不知定型化租約是否有續租約或新租約的差別，故押金於開始租賃時即已交付，每年重新續約時不會先退還押金，再由承租人給付押金予出租人；原與黃秀枝簽訂租約之人為房屋管理人柯中明，嗣黃秀枝得知柯中明因病不能前來續約由上訴人代表簽約也表贊同，並表示前一年合約押金3萬元已由柯中明收受，故上訴人並未從黃秀枝處收到押租金3萬元。㈡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其代繳之土地租金及逾期違約金共計3萬8,978元，應有違誤。事實為被上訴人在接前任柯思佳贈與時即對於積欠臺南市政府之土地租金存在爭議，臺南市政府已對被上訴人之贈與人柯思佳及上訴人提起給付租金訴訟，柯思佳在該訴訟中即以不通知共有人之方式快速將房屋贈與被上訴人，以逃避其應繳租金爭議的責任，請法院釐清事實真相。㈢被上訴人與柯思家利用贈與再贈與，再由不知情人頭以信託方式委託郭興華，偽造各類謊言，敬請詳查云云。經核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證據取捨之範疇加以爭執，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黃柏仁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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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
    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
    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尚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
    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狀內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
    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
    條之25亦定有明文。準此，對於小額訴訟提起第二審上訴，
    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
    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
    之旨趣，倘為現存有效或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應
    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或揭示合於當然違背法令之事
    實，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
    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應認
    其上訴為不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
    照）。
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上訴人就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
    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收取押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有誤
    。蓋系爭房屋為柯中明兄弟姐妹自民國50餘年起因繼承而共
    有，承租人黃秀枝女士也承租長達20餘年，每年續約即以文
    具店販售之定型化契約重新訂約，也不知定型化租約是否有
    續租約或新租約的差別，故押金於開始租賃時即已交付，每
    年重新續約時不會先退還押金，再由承租人給付押金予出租
    人；原與黃秀枝簽訂租約之人為房屋管理人柯中明，嗣黃秀
    枝得知柯中明因病不能前來續約由上訴人代表簽約也表贊同
    ，並表示前一年合約押金3萬元已由柯中明收受，故上訴人
    並未從黃秀枝處收到押租金3萬元。㈡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
    被上訴人其代繳之土地租金及逾期違約金共計3萬8,978元，
    應有違誤。事實為被上訴人在接前任柯思佳贈與時即對於積
    欠臺南市政府之土地租金存在爭議，臺南市政府已對被上訴
    人之贈與人柯思佳及上訴人提起給付租金訴訟，柯思佳在該
    訴訟中即以不通知共有人之方式快速將房屋贈與被上訴人，
    以逃避其應繳租金爭議的責任，請法院釐清事實真相。㈢被
    上訴人與柯思家利用贈與再贈與，再由不知情人頭以信託方
    式委託郭興華，偽造各類謊言，敬請詳查云云。經核上訴人
    之上訴理由，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證據取捨之範疇加以
    爭執，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並表明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
    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上訴
    人負擔。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黃柏仁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柯中仁
被  上訴人  王惠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1月10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小字第15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小額程序；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條之2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尚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同法第436條之25亦定有明文。準此，對於小額訴訟提起第二審上訴，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現存有效或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或揭示合於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收取押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部分有誤。蓋系爭房屋為柯中明兄弟姐妹自民國50餘年起因繼承而共有，承租人黃秀枝女士也承租長達20餘年，每年續約即以文具店販售之定型化契約重新訂約，也不知定型化租約是否有續租約或新租約的差別，故押金於開始租賃時即已交付，每年重新續約時不會先退還押金，再由承租人給付押金予出租人；原與黃秀枝簽訂租約之人為房屋管理人柯中明，嗣黃秀枝得知柯中明因病不能前來續約由上訴人代表簽約也表贊同，並表示前一年合約押金3萬元已由柯中明收受，故上訴人並未從黃秀枝處收到押租金3萬元。㈡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其代繳之土地租金及逾期違約金共計3萬8,978元，應有違誤。事實為被上訴人在接前任柯思佳贈與時即對於積欠臺南市政府之土地租金存在爭議，臺南市政府已對被上訴人之贈與人柯思佳及上訴人提起給付租金訴訟，柯思佳在該訴訟中即以不通知共有人之方式快速將房屋贈與被上訴人，以逃避其應繳租金爭議的責任，請法院釐清事實真相。㈢被上訴人與柯思家利用贈與再贈與，再由不知情人頭以信託方式委託郭興華，偽造各類謊言，敬請詳查云云。經核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證據取捨之範疇加以爭執，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黃柏仁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